
勞動部

103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計畫

壹、依據
 依財政部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管理作業要點第四點回饋金之

用途「公益彩券經銷商就、轉業之職業訓練、訓練生活津貼、就業服務

及職務再設計，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相關事項。」及本部「運用公益彩

券回饋金辦理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補助作業要點」辦理。

貳、用途主軸

本部103年回饋金之運用主軸，除延續歷年來對身心障礙者之

就業相關輔導服務及受理民間團體申請補助計畫；並協助未繼續承

銷公益彩券乙類經銷商就、轉業計畫、辦理推動事業機構進用20%身

心障礙者計畫及強化身心障礙者職場適應服務計畫，以擴大公益彩

券回饋金之效益。

參、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案件之補助對象、審核方式、標準

一、補助對象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

（二）依其設立目的、任務所辦理事項之服務對象為身心障礙者

之非營利法人機構團體（不含政治團體）或學校。

（三）依公司法成立關係企業之事業機構。

二、審核方式

（一）地方政府及依公司法成立關係企業之事業機構之申請計，

應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提出。

（二）地方性團體之申請計畫，應向當地地方政府提出申請。

（三）全國性團體，應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提出申請。

三、審核標準

（一）依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一般常用經費編列標準及結報應

行注意事項。

（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行政及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經費編列

原則及基準編列。

（三）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相關補助要點之項目及標準核定補

助額度。

（四）同一計畫申請單位有收取費用，或另有本部或其他單位

補助者，其與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款合計不得超過申請

計畫總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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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目的及內容

一、協助未繼續承銷公益彩券乙類經銷商就、轉業計畫

（一）計畫目的

本期財政部公益彩券之經銷商經營權期限到102年 12月

31日屆滿。依財政部提供，目前經營乙類（電腦型）經銷

商計有5,301人，依以往重新遴選經驗，約有85%將面臨

轉業或失業之問題，為協助未繼續承銷公益彩券之乙類

經銷商（以下簡稱經銷商）就（轉）業，本部特規劃辦

理「協助未繼續承銷公益彩券乙類經銷商就、轉業計畫」，

提供職業訓練、就業、創業等協助措施，以穩定其生活。

（二）計畫內容

１、就業服務：提供個案管理（含心理諮商）、就業促進研習、

就業媒合等服務。

２、創業諮詢及補助：由專業諮詢人員，提供法律、行銷、財務、

市場分析及風險評估等諮詢服務，並提供創業貸款利息補

助或自立更生創業補助等協助。

３、職業訓練：依需求人數及職訓種類，規劃開辦職訓專班、或

協助參加公辦或委託民間辦理之職業訓練，以提升就業技

能。

４、補助參與本計畫或其他促進就業研習、座談、訓練等相關活

動之經銷商，每小時新臺幣 100元，累計最多 150小時之

就、轉業輔導津貼。

５、另依個別需求，轉請社政、醫政等單位，提供相關照顧或福

利機構接受職業陶冶與作業等服務。

二、推動事業機構成立關係企業加強進用身心障礙者計畫

（一）計畫目的

          協助事業機構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條之 1成

立關係企業加強進用身心障礙者，提高雇主僱用身心障

礙者意願，提供身心障礙者職場輔導及補助，以協助身

心障礙者進入競爭性就業市場工作及穩定就業。

（二）計畫內容

      事業機構依本部訂定之補助計畫提出關係企業進用百分

之二十以上身心障礙者計畫，包括進用目的、進用人數、

進用前準備、提供之工作內容、工作環境及預期成效等項

目，由本部邀請專家學者依所提之計畫內容進行審查及

核定一定比例之補助金額。本計畫補助項目包括：身心障

礙員工薪資、工作教練費、身心障礙就業服務員人事費、職

務再設計、設施設備改善等其他必要性項目。

三、強化身心障礙者職場適應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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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目的

      為提供已就業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後相關協助與輔導，及

早主動介入預防就業不適應之問題，以持續穩定就業。

（二）計畫內容

  １、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民間團體，提供已就業之身

心障礙者相關服務。

　２、個案來源：由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轉介或身心障礙經支持

性就業服務輔導就業而有持續輔導之需者。

　３、執行方式：依據身心障礙就業者個別需求，提供職場訪視

及諮商輔導，協助解決職場上相關問題，如：與同事間

人際互動、建立工作認同感、賦予工作價值與意義等相關

服務，以促進身心障礙者持續穩定就業。

四、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計畫

延續本部歷年來補助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辦理身心障礙者

就業促進相關計畫，並於勞動力發展署設置 2名專案管理人

員督導本回饋金各項計畫之受理、審核、查核、管控、成果彙

整及與財政部聯繫等相關事宜。

伍、督導及考核

一、本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各分署及地方政府辦理計畫會計事

項之處理及憑證、帳冊之保管，應依照政府會（主）計法規

辦理。受補助單位因補助經費產生之利息及計畫執行完竣之

結餘款，應予繳回。

二、本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各分署或地方政府除採書面審核受

補助案件外，得會同相關單位派員抽查實際執行情形，受

補助單位除應建立完整補助案件檔案以供備查外，應配合

受訪查相關事項，其查核報告列入賡續補助之依據。

陸、預期效益

一、協助未繼續承銷公益彩券乙類經銷商就、轉業計畫：預計協

助經銷商1,000人次就、轉業。

二、推動事業機構成立關係企業加強進用身心障礙者計畫：預計

至少成立1家企業成立關係企業。

三、強化身心障礙者職場適應輔導計畫：預計提供 400名身心障

礙者職場適應服務。

四、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計畫：預計補助地方政府或團體至少 35

項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計畫。

柒、經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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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計8,000萬元，其中 5,646萬 8,000元由 103年度公益彩券

回饋金補助辦理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相關計畫支應，另2,353萬

2,000元運用歷年公益彩券回饋金賸餘款滾存經費。

補助依公司法設立之事業機構之計畫約1,000萬元（占

12.5%）、補助民間團體之計畫約2,500萬元(占 31.3%)、由政府部門

辦理之計畫約 4,500萬元(占 56.3%)。

用途主軸 工作項目 經費估算 補助單位

促進身心障

礙者就業相

關計畫

一、協助未繼續承銷

公益彩券乙類經

銷商就、轉業計

畫

2,500萬元 地方政府

二、推動事業機構成

立關係企業加強

進用身心障礙者

計畫

1,000萬元 依公司法設

立之事業機

構

三、強化身心障礙者

職場適應輔導計

畫

1,000萬元 地方政府

四、促進身心障礙者

就業計畫

3,500萬元 政府單位及

民間團體

（一）受理地方政府 810萬元

（二）受理民間團體 2,500萬元

（三）專案人力(2名業

務督導員) 

125萬元

（四）召開審查會之委

員出席、旅運費、

相關印製費、說明

會、成果發表會及

查核等

6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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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8,000萬元

捌、其他未盡事宜依本部「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辦理促進身心障礙者

就業補助業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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